
苏邮管〔2011〕60号
关于做好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各快递企业：
今年年底和明年春节前夕，随着传统商务快递和网购促销的叠加出现，业务量将会持续增加。加上受天气、社会运力和员工集中返乡过节等因素影响，快递服务能力与市场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全行业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为贯彻落实国家邮政局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做好我省今年年底至明年春节期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依据《江苏省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方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快递企业应按照《江苏省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方案》（苏邮管〔2011〕40号）和《江苏省快递企业旺季服务保障工作承诺书》的要求，成立以公司法人代表为组长的“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好旺季服务保障措施与应急预案。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及时处理突发性事件。

二、严格作业流程。要按照《快递服务标准》、《快递业务操作指导规范》的要求组织作业生产。认真做好运输设备的检修和处理场地的安全检查，严格防范快件丢失、火灾等不安全隐患。在较大节点城市安排好分拨处理场地和疏运能力。在人力、场地不足地区，要增加作业频次，提高处理效率，防止出现因快件积压、滚存、野蛮装卸而造成延误、损毁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
三、建立应对机制。各品牌网络应加强对旺季业务量变化的监测和预警，根据业务量变动情况，加强全网的统筹和调度，集中力量应对业务高峰，及时解决重点问题，保障旺季期间寄递渠道畅通。遇到恶劣天气和突发事件影响时，要及时发布网络预警以及服务变动信息，向用户作好解释工作。采取措施加大运力配置和快件疏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保障干线运输安全畅通。
四、落实责任制度。各快递企业要切实落实《江苏省快递企业旺季服务保障工作承诺书》的要求，建立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制度，认真按照制度规定，将责任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人员。

五、妥善处理用户申（投）诉。要根据《江苏省快递服务投诉处理规范》（苏邮管〔2011〕38号）的要求，妥善解决消费纠纷，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旺季服务期间，预计用户投诉和申诉量会同比增加。各快递企业应加强投诉处理力量，增配人员和设备，保证投诉处理电话畅通，做好投诉处理人员的应急培训，向用户做好解释和说明工作，保证投诉处理的质量。各快递企业应做好与12305申诉平台的工作衔接，对12305转办的各项申诉要及时处理，并及时回复。

六、严格落实收寄验视制度，确保旺季安全生产。各快递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全面落实收寄验视和禁限寄的有关规定，确保旺季期间的寄递安全。我局在旺季期间，会组织对寄递安全进行专门的执法检查。各快递企业应加强对场地、车辆、设备的安全检查，尤其在灾害天气，应增加检查的频次，做好灾害天气的预报和预警，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七、依法实行停止经营报告制度。各快递企业在经营许可期内停止经营（包括关闭网络、停开网络班车、停止收寄或停止投递等情况，导致全网不能畅通运行），应当向我局书面报告，交回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按照规定妥善处理好未投递的快件，不得擅自停收或停投快件。　

八、有序安排员工休假。旺季期间要有序安排员工休假，保证业务高峰时有足够的人力支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建立和完善用工制度，保障员工利益，稳定员工队伍。在春节前要做好员工思想工作，应对业务高峰。在法定节假日，可根据企业情况，安排值班人员，在确保服务不中断的前提下，保障好员工休息的权利。

九、建立信息报告制度。各快递企业应建立旺季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遇有突发事件或重大服务事故要在24小时内向省局报告。各品牌网络联系人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对网络运行情况和和网络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要及时向省局汇报。省局安排专人负责此类信息的接收和汇总。各快递企业负责人、各品牌网络联系人要确保手机24小时开机，保障信息畅通。

附件：《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值班表》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值班表

	值班时间
	值班人
	负责人

	12月19日-12月27日
	芮晓峰
	毕静

	12月28日-1月5日
	蒋波
	

	1月6日-1月13日
	王亚芳
	

	1月14日-1月22日
	丁耘
	


值班电话：025-8333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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